
晋人社厅函〔2022〕1283 号

关于支持鼓励全省快递企业招聘用工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市和服务

业复苏的决策部署，推动解决当前快递企业存在的用工问题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快落实吸纳就业补贴

对符合条件的快递企业吸纳城乡各类劳动者稳定就业半年

以上的，按年度内新吸纳就业人数给予最高 1500 元/人的一次

性吸纳就业补贴，与一次性扩岗补助不重复享受。

二、支持招用就业困难人员

对符合条件的快递企业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并签订一年以

上劳动合同的，按照每人每月 300 元补贴标准给予岗位补贴，

最长 3 年。

三、鼓励开发就业见习岗位

鼓励 16-24 岁社会青年、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

中职毕业生到快递业企业参加就业见习。参加见习人员按规定

享受就业见习补贴。

四、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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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要尽快对接快递企业，帮助企业梳理“一次性留工培

训补助”“一次性扩岗补助”“失业保险稳岗返还”等政策享

受情况。对符合条件未享受的，要在政策执行期内开通“绿色

通道”快办快结，应享尽享。

五、充分发挥社保补贴作用

对就业困难人员、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

生及创业失败的人员在快递行业实现灵活就业并以灵活就业人

员身份参保缴费的，按灵活就业人员类别给予最长 3 年的社保

补贴。

六、落实快递员群体工伤保障

各市要按照省人社厅、省邮政管理局印发的《基层快递网

点快递员优先参加工伤保险实施方案》(晋人社厅发〔2022〕32

号)有关要求，将基层快递网点快递员纳入工伤保险参保范围，

保障合法权益。

七、提供精准公共就业服务

各市要充分利用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专员制度，将快递企业

纳入服务范围，积极组织服务专员与快递企业“点对点”对接，

摸清快递企业用工需求，按照“一企一策”的标准，采取针对

性的用工服务措施。要在公共就业招聘网站开设快递行业用工

服务专区，将岗位信息在线上公布，架起信息化桥梁，便于快

递企业和劳动者对接。要充分发挥零工市场“即时快招”快速

对接的优势，用工服务专员要及时收集快递企业缺工信息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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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零工市场发布，帮助快递企业与零工人员信息匹配对接，解

决快递企业临时缺工问题，帮助灵活就业人员就业。

八、维护快递人员劳动权益

快递企业及其用工合作企业要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，与

快递员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明确薪酬待遇等。要按时足额支付

快递员工资报酬，并通过增发返岗奖励、交通补贴等形式，促

进受疫情影响滞留在家的快递员及时返岗复工。

九、加强组织领导

各级人社部门要成立工作专班，全力抓好快递企业复工复

产用工保障工作，加强工作指导和服务协调，针对快递企业展

开调研摸底和助企解困，突出抓好政策和服务落实，保障快递

企业平稳复苏。要通过门户网站、微信公众号和“抖音”“今

日头条”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宣传，同时点对点送政策入企业，

大力宣传招工、留工、稳岗等优惠政策，让企业充分了解人社

政策“红利”。

请各市明确支持鼓励快递企业招聘用工工作专班负责人、

联络员，将相关信息（附件 2）于 12 月 26 日前报省厅。2023

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期间各市每周五下班前报周工作动态

和效果统计表（附件 1）。

联系人：樊帅飞 0351-5278336

邮 箱：sxjyjzj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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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1.支持鼓励快递企业招聘用工情况统计表

2.支持鼓励快递企业招聘用工工作专班负责人信息表

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2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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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支持鼓励快递企业招聘用工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单位：万元

项目 数据

留工返岗情况

服务快递企业数

留工返岗人数

新招用工人数

零工市场招用人数

享受政策补贴

情况

稳岗返还数

扩岗补助数

吸纳就业补贴数

岗位补贴数

就业见习补贴人数

社会保险补贴数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本表由市人社部门汇总全市数据后填报，于 2023 年 3 月

31 日前报至邮箱（sxjyjzjc@163.com）。

mailto:2.本表由市人社部门汇总全市数据后填报，于2月10日前报至邮箱（sxjyjzjc@163.com）。
mailto:2.本表由市人社部门汇总全市数据后填报，于2月10日前报至邮箱（sxjyjzjc@163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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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支持鼓励快递企业招聘用工工作专班负责人信息表

单位（部门）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

备注：请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前上报此表。


